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2號

原      告  巫珮琪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房世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

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46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1,433.75元，及自刑事

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嗣變更第1項聲

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飼養犬隻之人，於民國112年4月23日下午

3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公學新城甲區」

社區中庭，與其配偶即訴外人劉懿嬅帶同白色米克斯犬（下

稱系爭犬隻）、黑色米克斯犬及吉娃娃犬至該處散步時，由

被告負責手拉系爭犬隻之牽繩，本應注意應握緊牽繩及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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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套，避免犬隻掙脫牽繩脫離飼主之控制，四處奔跑，以避

免往來用路人危險或交通事故之發生，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

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握緊牽繩及配戴嘴套，致系爭犬隻掙

脫牽繫之牽繩後，旋上前撲咬斯時正帶同飼養犬隻至該處散

步之原告，原告因而受有臀部擦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

害）。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包含醫療費用7,460元、

未來心理諮商費用18,000元、交通費用1,030元、7日不能工

作之損失4,944元、精神慰撫金120,000元，以上共計151,43

4元，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起初認為本件是意外，並願負全責，但後來發現

本件係因原告自己抱起系爭犬隻，造成系爭犬隻之驚嚇，始

讓雙方飼養之犬隻發生衝突。又原告請求之交通費用與身心

科門診費用與本件無關，且系爭傷害應不至於讓原告休養一

週無法工作，再精神慰撫金請求過高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飼養之系爭犬隻於上開時地，撲咬原告，原告

因而受有系爭傷害，且被告因本件事故，經本院刑事庭以11

3年度竹簡字第518號刑事簡易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傷害罪，

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等情，業

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醫療費用收據等件影本為

證，並有上開刑事簡易判決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

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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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所為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系爭

傷害，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於法

有據。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斯時有主動抱住系爭犬隻行為，置

系爭犬隻受驚嚇，雙方飼養之犬隻才發生衝突等情，然為原

告所否認，而被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認有原告上

開舉動，亦不足認被告就其犬隻無任何過失責任，是其所辯

即不可採。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與金額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就醫治療，已支出醫療費用7,460

元，此據其提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下稱新竹馬偕醫院）、

聊癒之森身心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受傷照片

等件為佐（見本院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號卷【下稱竹簡

附民字卷】第17至31頁）；被告則辯稱原告至身心科就診與

本件事故無關等語。本院考量原告是在案發後不久之112年4

月27日至上開診所就醫，且依照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

告經醫師診斷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鬱症，焦慮症，醫囑

記載「個案因上述疾病於本院就醫，目前症狀明顯，建議應

持續規則追蹤治療，包括心理諮商，並適當休養」，有上開

診所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0頁），可見

原告確因本件事故致影響其心理狀態而有至身心科就診之必

要，是被告前開辯詞，尚不足採。而經本院核對上開收據金

額確與原告請求醫療費用之金額相符，故原告此部分之請

求，應屬有據。

　⒉未來心理諮商費用部分

　　原告又主張其因本件事故飽受驚嚇，未來停藥需進行之後心

理諮商，估算一療程6次每次3,000元，合計18,000元等語，

惟此為被告所爭執，且原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

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而非可採。

　⒊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再主張因本件事故所受傷勢無法騎車，而於受傷後一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內搭乘計程車往返就醫、報警，並因此支出2次就醫、1次報

警之交通費用總計1,03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查，依新竹馬偕醫院於112年4月2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

書所示（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7頁），原告之傷勢僅為臀部擦

挫傷，衡情並無行動不便而有搭乘計程車往返之必要，且原

告亦無提出實際乘車之收據以佐其說，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其交通費用610元（計算式：135×2＋170×2＝610），自屬無

據。至於原告至警局報案之計程車費，係其為保障自身權利

所為之選擇，並非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直接造成之損害，是

原告此部分主張，不應准許。

　⒋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無法坐立，暫時無法家教兼職工

作，經醫囑建議多休養，自112年4月23日至112年4月30日期

間在家休養一週，因此所受7日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為4,944

元等情，但被告爭執。惟依上開診所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

書所載醫囑僅謂宜多休養，並無休養期間之建議（見竹簡附

民字卷第23頁），另觀上開新竹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略

為：病患因臀部擦挫傷，被狗咬傷之初期照護，於112年4月

23日16時44分至本院急診就診，經診治後，於112年4月23日

17時30分出院，後續宜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竹簡附民字卷

第17頁），尚無不宜勞動或工作之醫囑，難認原告受有薪資

損失，是原告請求薪資損失4,944元，委屬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

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

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

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被

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堪認身心均受有痛苦，其自

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兩造因被告未將系爭

犬隻管理、控制得當，以致引發本件侵權行為發生，造成原

告上開傷勢及不便，以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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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20,000元精神慰撫金，尚嫌過

高，應以20,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殊乏所據，無

從准許。

　⒍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460元（計算式：醫療

費用7,460元＋精神慰撫金20,000元＝27,460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並無

確定期限，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係於113年5月1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住所地之警察機關，有

本院送達證書可佐（見竹簡附民字卷第37頁），依民事訴訟

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於同年月00日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

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

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4

60元，及自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

保宣告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

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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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件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免納裁判費用，此有刑事訴訟法

第504條第2項之明文規定，且本件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

支出，自無庸確定訴訟費用額，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辛旻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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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2號
原      告  巫珮琪  


被      告  房世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46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1,433.75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嗣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飼養犬隻之人，於民國112年4月23日下午3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公學新城甲區」社區中庭，與其配偶即訴外人劉懿嬅帶同白色米克斯犬（下稱系爭犬隻）、黑色米克斯犬及吉娃娃犬至該處散步時，由被告負責手拉系爭犬隻之牽繩，本應注意應握緊牽繩及配戴嘴套，避免犬隻掙脫牽繩脫離飼主之控制，四處奔跑，以避免往來用路人危險或交通事故之發生，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握緊牽繩及配戴嘴套，致系爭犬隻掙脫牽繫之牽繩後，旋上前撲咬斯時正帶同飼養犬隻至該處散步之原告，原告因而受有臀部擦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包含醫療費用7,460元、未來心理諮商費用18,000元、交通費用1,030元、7日不能工作之損失4,944元、精神慰撫金120,000元，以上共計151,434元，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起初認為本件是意外，並願負全責，但後來發現本件係因原告自己抱起系爭犬隻，造成系爭犬隻之驚嚇，始讓雙方飼養之犬隻發生衝突。又原告請求之交通費用與身心科門診費用與本件無關，且系爭傷害應不至於讓原告休養一週無法工作，再精神慰撫金請求過高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飼養之系爭犬隻於上開時地，撲咬原告，原告因而受有系爭傷害，且被告因本件事故，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竹簡字第518號刑事簡易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等情，業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醫療費用收據等件影本為證，並有上開刑事簡易判決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所為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於法有據。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斯時有主動抱住系爭犬隻行為，置系爭犬隻受驚嚇，雙方飼養之犬隻才發生衝突等情，然為原告所否認，而被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認有原告上開舉動，亦不足認被告就其犬隻無任何過失責任，是其所辯即不可採。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與金額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就醫治療，已支出醫療費用7,460元，此據其提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下稱新竹馬偕醫院）、聊癒之森身心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受傷照片等件為佐（見本院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號卷【下稱竹簡附民字卷】第17至31頁）；被告則辯稱原告至身心科就診與本件事故無關等語。本院考量原告是在案發後不久之112年4月27日至上開診所就醫，且依照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告經醫師診斷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鬱症，焦慮症，醫囑記載「個案因上述疾病於本院就醫，目前症狀明顯，建議應持續規則追蹤治療，包括心理諮商，並適當休養」，有上開診所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0頁），可見原告確因本件事故致影響其心理狀態而有至身心科就診之必要，是被告前開辯詞，尚不足採。而經本院核對上開收據金額確與原告請求醫療費用之金額相符，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⒉未來心理諮商費用部分
　　原告又主張其因本件事故飽受驚嚇，未來停藥需進行之後心理諮商，估算一療程6次每次3,000元，合計18,000元等語，惟此為被告所爭執，且原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而非可採。
　⒊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再主張因本件事故所受傷勢無法騎車，而於受傷後一週內搭乘計程車往返就醫、報警，並因此支出2次就醫、1次報警之交通費用總計1,03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依新竹馬偕醫院於112年4月2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所示（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7頁），原告之傷勢僅為臀部擦挫傷，衡情並無行動不便而有搭乘計程車往返之必要，且原告亦無提出實際乘車之收據以佐其說，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交通費用610元（計算式：135×2＋170×2＝610），自屬無據。至於原告至警局報案之計程車費，係其為保障自身權利所為之選擇，並非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直接造成之損害，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不應准許。
　⒋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無法坐立，暫時無法家教兼職工作，經醫囑建議多休養，自112年4月23日至112年4月30日期間在家休養一週，因此所受7日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為4,944元等情，但被告爭執。惟依上開診所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醫囑僅謂宜多休養，並無休養期間之建議（見竹簡附民字卷第23頁），另觀上開新竹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略為：病患因臀部擦挫傷，被狗咬傷之初期照護，於112年4月23日16時44分至本院急診就診，經診治後，於112年4月23日17時30分出院，後續宜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7頁），尚無不宜勞動或工作之醫囑，難認原告受有薪資損失，是原告請求薪資損失4,944元，委屬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堪認身心均受有痛苦，其自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兩造因被告未將系爭犬隻管理、控制得當，以致引發本件侵權行為發生，造成原告上開傷勢及不便，以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20,000元精神慰撫金，尚嫌過高，應以20,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殊乏所據，無從准許。
　⒍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46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7,460元＋精神慰撫金20,000元＝27,460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並無確定期限，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5月1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住所地之警察機關，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見竹簡附民字卷第37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於同年月00日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460元，及自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免納裁判費用，此有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明文規定，且本件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庸確定訴訟費用額，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辛旻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2號
原      告  巫珮琪  

被      告  房世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號），
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46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1,433.75元，及自刑事
    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嗣變更第1項聲明
    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飼養犬隻之人，於民國112年4月23日下午
    3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公學新城甲區」社區
    中庭，與其配偶即訴外人劉懿嬅帶同白色米克斯犬（下稱系
    爭犬隻）、黑色米克斯犬及吉娃娃犬至該處散步時，由被告
    負責手拉系爭犬隻之牽繩，本應注意應握緊牽繩及配戴嘴套
    ，避免犬隻掙脫牽繩脫離飼主之控制，四處奔跑，以避免往
    來用路人危險或交通事故之發生，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握緊牽繩及配戴嘴套，致系爭犬隻掙脫牽
    繫之牽繩後，旋上前撲咬斯時正帶同飼養犬隻至該處散步之
    原告，原告因而受有臀部擦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包含醫療費用7,460元、未來心
    理諮商費用18,000元、交通費用1,030元、7日不能工作之損
    失4,944元、精神慰撫金120,000元，以上共計151,434元，
    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
    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起初認為本件是意外，並願負全責，但後來發現
    本件係因原告自己抱起系爭犬隻，造成系爭犬隻之驚嚇，始
    讓雙方飼養之犬隻發生衝突。又原告請求之交通費用與身心
    科門診費用與本件無關，且系爭傷害應不至於讓原告休養一
    週無法工作，再精神慰撫金請求過高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飼養之系爭犬隻於上開時地，撲咬原告，原告
    因而受有系爭傷害，且被告因本件事故，經本院刑事庭以11
    3年度竹簡字第518號刑事簡易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傷害罪，
    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等情，業
    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醫療費用收據等件影本為
    證，並有上開刑事簡易判決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
    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
    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90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被告所為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系爭傷
    害，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於法有
    據。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斯時有主動抱住系爭犬隻行為，置系
    爭犬隻受驚嚇，雙方飼養之犬隻才發生衝突等情，然為原告
    所否認，而被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認有原告上開
    舉動，亦不足認被告就其犬隻無任何過失責任，是其所辯即
    不可採。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與金額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就醫治療，已支出醫療費用7,460元
    ，此據其提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下稱新竹馬偕醫院）、聊
    癒之森身心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受傷照片等
    件為佐（見本院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號卷【下稱竹簡附
    民字卷】第17至31頁）；被告則辯稱原告至身心科就診與本
    件事故無關等語。本院考量原告是在案發後不久之112年4月
    27日至上開診所就醫，且依照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告
    經醫師診斷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鬱症，焦慮症，醫囑記
    載「個案因上述疾病於本院就醫，目前症狀明顯，建議應持
    續規則追蹤治療，包括心理諮商，並適當休養」，有上開診
    所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0頁），可見原
    告確因本件事故致影響其心理狀態而有至身心科就診之必要
    ，是被告前開辯詞，尚不足採。而經本院核對上開收據金額
    確與原告請求醫療費用之金額相符，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
    應屬有據。
　⒉未來心理諮商費用部分
　　原告又主張其因本件事故飽受驚嚇，未來停藥需進行之後心
    理諮商，估算一療程6次每次3,000元，合計18,000元等語，
    惟此為被告所爭執，且原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
    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而非可採。
　⒊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再主張因本件事故所受傷勢無法騎車，而於受傷後一週
    內搭乘計程車往返就醫、報警，並因此支出2次就醫、1次報
    警之交通費用總計1,03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查，依新竹馬偕醫院於112年4月2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
    書所示（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7頁），原告之傷勢僅為臀部擦
    挫傷，衡情並無行動不便而有搭乘計程車往返之必要，且原
    告亦無提出實際乘車之收據以佐其說，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其交通費用610元（計算式：135×2＋170×2＝610），自屬無據
    。至於原告至警局報案之計程車費，係其為保障自身權利所
    為之選擇，並非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直接造成之損害，是原
    告此部分主張，不應准許。
　⒋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無法坐立，暫時無法家教兼職工作
    ，經醫囑建議多休養，自112年4月23日至112年4月30日期間
    在家休養一週，因此所受7日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為4,944元
    等情，但被告爭執。惟依上開診所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
    所載醫囑僅謂宜多休養，並無休養期間之建議（見竹簡附民
    字卷第23頁），另觀上開新竹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略為
    ：病患因臀部擦挫傷，被狗咬傷之初期照護，於112年4月23
    日16時44分至本院急診就診，經診治後，於112年4月23日17
    時30分出院，後續宜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竹簡附民字卷第
    17頁），尚無不宜勞動或工作之醫囑，難認原告受有薪資損
    失，是原告請求薪資損失4,944元，委屬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
    、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
    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
    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被告
    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堪認身心均受有痛苦，其自得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兩造因被告未將系爭犬
    隻管理、控制得當，以致引發本件侵權行為發生，造成原告
    上開傷勢及不便，以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
    ，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20,000元精神慰撫金，尚嫌過高，
    應以20,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殊乏所據，無從准
    許。
　⒍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460元（計算式：醫療
    費用7,460元＋精神慰撫金20,000元＝27,460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
    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並無
    確定期限，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
    本係於113年5月1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住所地之警察機關，有
    本院送達證書可佐（見竹簡附民字卷第37頁），依民事訴訟
    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於同年月00日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
    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4
    60元，及自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適用簡易訴訟程序
    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
    保宣告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
    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免納裁判費用，此有刑事訴訟法
    第504條第2項之明文規定，且本件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
    支出，自無庸確定訴訟費用額，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辛旻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竹簡字第32號
原      告  巫珮琪  

被      告  房世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號），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7,460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原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51,433.75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嗣變更第1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51,4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為飼養犬隻之人，於民國112年4月23日下午3時30分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公學新城甲區」社區中庭，與其配偶即訴外人劉懿嬅帶同白色米克斯犬（下稱系爭犬隻）、黑色米克斯犬及吉娃娃犬至該處散步時，由被告負責手拉系爭犬隻之牽繩，本應注意應握緊牽繩及配戴嘴套，避免犬隻掙脫牽繩脫離飼主之控制，四處奔跑，以避免往來用路人危險或交通事故之發生，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握緊牽繩及配戴嘴套，致系爭犬隻掙脫牽繫之牽繩後，旋上前撲咬斯時正帶同飼養犬隻至該處散步之原告，原告因而受有臀部擦挫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包含醫療費用7,460元、未來心理諮商費用18,000元、交通費用1,030元、7日不能工作之損失4,944元、精神慰撫金120,000元，以上共計151,434元，原告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上開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起初認為本件是意外，並願負全責，但後來發現本件係因原告自己抱起系爭犬隻，造成系爭犬隻之驚嚇，始讓雙方飼養之犬隻發生衝突。又原告請求之交通費用與身心科門診費用與本件無關，且系爭傷害應不至於讓原告休養一週無法工作，再精神慰撫金請求過高等語置辯。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飼養之系爭犬隻於上開時地，撲咬原告，原告因而受有系爭傷害，且被告因本件事故，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竹簡字第518號刑事簡易判決認定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10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等情，業據其提出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醫療費用收據等件影本為證，並有上開刑事簡易判決附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動物加損害於他人者，由其占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0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所為前開侵權行為，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損害，於法有據。至被告雖辯稱原告斯時有主動抱住系爭犬隻行為，置系爭犬隻受驚嚇，雙方飼養之犬隻才發生衝突等情，然為原告所否認，而被告就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縱認有原告上開舉動，亦不足認被告就其犬隻無任何過失責任，是其所辯即不可採。
　㈢茲就原告請求之項目與金額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就醫治療，已支出醫療費用7,460元，此據其提出新竹馬偕紀念醫院（下稱新竹馬偕醫院）、聊癒之森身心診所之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受傷照片等件為佐（見本院113年度竹簡附民字第77號卷【下稱竹簡附民字卷】第17至31頁）；被告則辯稱原告至身心科就診與本件事故無關等語。本院考量原告是在案發後不久之112年4月27日至上開診所就醫，且依照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原告經醫師診斷受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鬱症，焦慮症，醫囑記載「個案因上述疾病於本院就醫，目前症狀明顯，建議應持續規則追蹤治療，包括心理諮商，並適當休養」，有上開診所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0頁），可見原告確因本件事故致影響其心理狀態而有至身心科就診之必要，是被告前開辯詞，尚不足採。而經本院核對上開收據金額確與原告請求醫療費用之金額相符，故原告此部分之請求，應屬有據。
　⒉未來心理諮商費用部分
　　原告又主張其因本件事故飽受驚嚇，未來停藥需進行之後心理諮商，估算一療程6次每次3,000元，合計18,000元等語，惟此為被告所爭執，且原告就此部分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而非可採。
　⒊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再主張因本件事故所受傷勢無法騎車，而於受傷後一週內搭乘計程車往返就醫、報警，並因此支出2次就醫、1次報警之交通費用總計1,030元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依新竹馬偕醫院於112年4月23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所示（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7頁），原告之傷勢僅為臀部擦挫傷，衡情並無行動不便而有搭乘計程車往返之必要，且原告亦無提出實際乘車之收據以佐其說，則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交通費用610元（計算式：135×2＋170×2＝610），自屬無據。至於原告至警局報案之計程車費，係其為保障自身權利所為之選擇，並非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直接造成之損害，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不應准許。
　⒋不能工作之損失部分
　　原告另主張其因系爭傷害無法坐立，暫時無法家教兼職工作，經醫囑建議多休養，自112年4月23日至112年4月30日期間在家休養一週，因此所受7日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為4,944元等情，但被告爭執。惟依上開診所112年8月3日診斷證明書所載醫囑僅謂宜多休養，並無休養期間之建議（見竹簡附民字卷第23頁），另觀上開新竹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略為：病患因臀部擦挫傷，被狗咬傷之初期照護，於112年4月23日16時44分至本院急診就診，經診治後，於112年4月23日17時30分出院，後續宜門診追蹤治療等語（見竹簡附民字卷第17頁），尚無不宜勞動或工作之醫囑，難認原告受有薪資損失，是原告請求薪資損失4,944元，委屬無據。
　⒌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量定，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查原告因被告之過失行為而受有系爭傷害，堪認身心均受有痛苦，其自得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兩造因被告未將系爭犬隻管理、控制得當，以致引發本件侵權行為發生，造成原告上開傷勢及不便，以及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20,000元精神慰撫金，尚嫌過高，應以20,000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殊乏所據，無從准許。
　⒍從而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27,46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7,460元＋精神慰撫金20,000元＝27,460元）。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對被告之債權，並無確定期限，又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且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5月13日寄存送達於被告住所地之警察機關，有本院送達證書可佐（見竹簡附民字卷第37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於同年月00日生送達效力，是原告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7,460元，及自113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第12款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供擔保宣告假執行，惟此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免納裁判費用，此有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明文規定，且本件兩造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庸確定訴訟費用額，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辛旻熹


